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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数据是科学创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本文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对两大国家级基金项目建立数据强制汇交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相关机构施

行科研数据强制汇交制度，将是提高我国科研数据要素使用效率的一种操作性较强的有效手段，会对我国科研

数据管理的建设起到示范性作用，进而成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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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基金项目数据强制汇交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科学研究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对其精炼汇总

构成科研数据。科研数据既是当下科学研究的产出要

素，也是未来科学研究的生产要素。依法收集、组织、

利用的科研数据应成为我国数据科学研究的基础性资

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

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社科

办”）是我国最重要的科研资助机构，其资助的项目总

体上代表了我国科研的最高水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产生的数据是科研数据中的精华，

是国家科技创新重要的数字资源，对其充分使用显得

尤为重要。然而，目前相关机构虽然出台了项目数据管

理政策，但是并未要求结项时同步提交项目科研数据。

以高校为例，虽然高校建有高标准的信息中心，图书馆

的数字化工作也具备了一定基础，然而科研数据的汇

交和管理还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据调查，只有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等高校制定了科研数据相关的管理办法。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两大国家级基金实施项

目数据强制性汇交对推动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科

研诚信工作，释放科研数据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家级基金项目数据强制汇交的必
要性

1.1  现代公共财政纪律的要求

“数据洪流”是现代科学家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

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家们认为现代

学术研究正进入“第四范式”[1]。数据已然成为这一时

代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说产业数据是现代商业的“化石

燃料”，那么科研数据便是现代科学创新的“发动机引

擎”，同样具有基础性资源的地位。正如煤的价值在于

燃烧，科研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不过数据的使用具

有零边际成本特征，使用的人越多越能释放其价值。目

前，我国大量国家财政投入的科研数据并没有公开发

表，而是储存在个人或团队手中，无法充分发挥科研数

据的使用价值。这既是巨大的学术浪费，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实际上也是国有资产流

失的问题。我国一直非常重视科研经费的投入，对相关

机构官网调研发现，近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除2020年外，都在

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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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长。基金委和社科办资助的项目成果是中央财

政投入形成的国家核心科技资源，对其加以利用是政

府的责任。然而，项目成果不应仅指论文、专著，还应包

括项目数据，项目生命周期产生的各类数据、实验数据

和调查数据是其主体。如果能对项目数据进行强制性

汇交，将两大国家级基金的优质数据汇聚整理，提供

给科学界和社会各方依法合规利用，使其成为我国数

据基础制度建设的样板工程和示范工程，将从根本上

改变目前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喊得很响却无法落地的被

动局面。

1.2  科研诚信与学术透明度建设的需要

在学术研究中，寻求证据解释现象、论证观点等都

离不开数据作为支撑，因此数据质量的优劣决定了学术

成果的品质。学术论文是对研究工作及其结论的描述与

论证，但并不能完全披露出研究过程的全部数据集，这

就给数据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数据造假情况时有发

生[2]。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科

技计划管理部门、项目管理专业机构要加强对科技计

划成果质量、效益、影响的评估，建立科研过程可追溯

制度、科研成果检查管理制度。从操作层面看，完善科

研项目的数据汇交制度将使得学术过程的追溯、学术

成果的鉴定分析成为可能，有益于增加学术透明度。作

为学术界项目管理的权威机构，基金委和社科办建立

科研项目数据强制汇交制度，将有利于学者加强自我约

束，杜绝数据造假，形成优良的科研生态环境。

1.3  数据开放共享复用有利于科研创新

科研数据的开放共享有利于学术质量的提升。一

方面，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重大进步不再是由个人或单

一的科学小圈子实现，而是多个学科、多个团队协同努

力的结果。数据共享使学者能够轻松找到其他领域的

数据，从而促进跨学科交流和合作。另一方面，数据共

享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加速科学发展。公开的、易于访

问的学术数据集，既避免了重复收集数据，提高了数据

的使用价值，又有利于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从新的角

度分析数据，提出新的见解，有助于融合创新的实现。

然而，我国大多数出版物没有对数据公开做出要求，数

据的供给远远低于学者对数据的需求。以信息行为领

域为例，元分析是研究行为科学的重要方法，由于我国

相关研究不同步发表实验数据，或者公开论文中公布

的数据不系统、不完整，导致我国研究者在做相关主题

的元分析和元评价时不得不采用西方学术文献中的数

据。这样，用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数据，研究西方社会

科学界提出的问题，对破解中国发展难题难免有隔靴

搔痒之感。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

建设。数据汇交是数据分享与利用的基础，基金委和社

科办对数据汇交进行强制规定，对我国学术界的数据

使用习惯将起到示范性作用，有利于带动其他相关科

研单位、学术期刊与出版社对数据管理与利用的重视，

促进全社会重视科研数据共建共享工作。

2  国家级基金项目启动数据强制汇交
工作的可行性

2.1  数据汇交制度的实施已经具备良好的
政策环境

我国政府早就认识到科研数据的独特价值。早在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就对职务科技成果中的数据所有权做出了规定，

“科技成果完成人或者课题负责人不得将职务科技

成果相关数据占为己有”。2001年，科技部印发的《国

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指出，所有国家科技计划

都应建立兼容的数据库，共享信息和数据资源。2002
年2月20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及基金委联合提出《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

的意见》，指出数据资料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基础条

件之一，要求建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数据资料汇交制

度，对科研数据资料实行分时段、分级、分类的共享。

2003年，科技部印发《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

理的暂行规定》，进一步要求对项目的相关科研数据

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档案并作为项目验收通过的基本

条件。2006年，科技部、财政部印发的《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项目组织单位和课题承

担单位按时上报项目和课题有关数据和成果。2007年
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对科

学技术数据相关的信息系统与资源库的建设做出了要

求。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

行办法》提出政务信息资源“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

国家级基金项目数据强制汇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陈亚明，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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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原则。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学数据

管理办法》，该办法继承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

行办法》关于数据分享的原则，并对各级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部门建立科学数据汇交制度提出要

求。随后，一些省市相继出台了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截

至2021年底，网络调研发现江苏、山东、上海、安徽、重

庆、甘肃、广西、海南、黑龙江、内蒙古、吉林、陕西、湖

北、河北、宁夏、四川、天津、新疆、云南等19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都在《科研数据管理办法》政策精神的基

础上发布了科研数据管理的区域性规则，均从国家财

政和社会两个资金来源渠道明确了科研数据汇交制度

和汇交方式[3]。由此可见，我国密集出台的相关法律要

求和管理办法已经为基金委和社科办启动数据强制汇

交工作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2.2  科研数据管理实践提供了值得借鉴的
模式

随着相关政策与规定的出台，我国在科研数据的

管理制度建设、数据标准的研究制定、数据存储与分享

建设等工作方面持续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以为

基金委和社科办建立数据汇交制度提供参考。

在数据管理政策方面，从科研机构到高校都在加

快政策制定和实施 [4]。例如，中国科学院于2019年制

定了《中国科学院科研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

行）》，其中明确建立“先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再立项”

的项目数据汇交机制和论文关联数据的汇交与管理机

制，同时还出台了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科研数据汇交、汇

交数据质量管理和共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指南[5]。

在数据标准的研究制定方面，数据规范的实施促

进了数据的管理与复用。根据中国知网标准数据库，有

多达700多条包括元数据和数据的质量控制等在内的

国家与行业的数据标准，涉及科研项目整个生命周期

数据管理的方方面面[6]。此外，《科学数据标准化白皮

书》编制工作已于2022年3月启动，这将进一步助推全

国科研数据工作的规范化发展[7]。

在数据存储与分享建设方面，科研数据的存储与

分享离不开科研数据中心、档案馆等数据存储单位的

支撑。我国已将科研数据中心纳入重要的战略科技力

量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予以支持，形成一大批具有影响

力的科研数据中心。目前已在不同领域形成20个国家

科研数据中心[8]。各大科研机构也建立了一批类型多样

的科研数据中心，既有组学原始数据数据库、地理空间

数据云、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等知名的特定学

科数据库，也有像ScienceDB数据银行这样的综合数

据库。截至2022年9月，ScienceDB数据银行包含超过

60门学科的数据，647万个数据集，已经成为得到施普

林格·自然、爱思唯尔等多家国际出版商认证的通用型

科研数据存储库[9]。

2.3  两大国家级基金项目数据的产权归属
清晰

数据的产权问题一直是数据管理中的热点，其能

否健全完善制约了数据基础制度的发展。基金委和社

科办下的科研项目数据的归属权明确，对其使用和管理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为实施基金项目强制汇交制

度提供了相应的基础。国家级基金项目只有强制汇交才

能提升研究人员对数据质量的更高要求，才能保证汇

交完整数据的意愿，然而部分研究人员对项目中的数

据汇交有着抵触情绪，这是没有必要的。一方面，这是

对基金项目数据的所有权缺乏认识。实际上根据相关规

定，我国以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科研项目，其研发成果

的知识产权属于受资助单位[10]。作为国家资助的项目，

基金委和社科办有权对项目全程进行监督管理，可在

上级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实行项目数据的强制汇交。另一

方面，强制汇交数据制度在确保国家的数据资源安全

的同时完全可以实现项目人员的权益保障。在实际操作

中，基金委和社科办可以通过积极开展科研数据强制

性汇交的试点工作，将数据汇交作为项目申报执行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如要求项目人在申报书中必

须提交数据管理和汇交计划，按期提交项目执行过程

中产生的科研数据，将数据的提交情况与质量纳入项

目的考核。同时，参考国际上的做法让项目人员在提交

的数据管理计划中对其数据可否共享、是否需要延期

共享、敏感性问题作出详细说明[11]，充分尊重项目人的

劳动成果与数据的优先使用权。对于商业目的的科研

数据使用，应该保障数据生产者应有的利益分配。

3  结语

2022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

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进一步把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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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据要素发展，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到了事关国家

发展和安全大局的新高度。然而，数据作为新兴崛起的

生产要素，在涉及数字的产权、监管、流通、安全等问题

中还有大量障碍有待破除。科研项目中产生的科研数

据是处理过的数据，与复杂的商业数据相比，相对容易

管理。而且，作为生产数据的一种，受资助的科研数据

的数据权属相对明确，国家在对其使用管理时没有产

权方面的障碍。这意味着科研数据的管理与其他类型

的数据管理相比更有可操作性，基金委和社科办率先

实施基金项目数据强制性汇交制度是构建我国数据基

础制度的阻力最小、条件最优、时机最佳的路径选择，

也必将对其他类型数据的管理和使用起到示范引领效

果，从而有益于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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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datory Data Submission for National-level Funds  

CHEN YaMing  LI Ga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P. R. China )

Abstract: Research data is the core production factor of innovation an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of a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data submission rule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two national fund projects, and argues that the rule of mandatory data submission implemented by NSFC and NOPS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operable 
means to improve the value of research data , and will play a mode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then become a breakthrough poi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systems for dat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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